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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开展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

证）工作，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专业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

第二条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的目的是加强

国家和行业对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育的宏观指导

和管理，保证和提高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教育质量，使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毕业生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参加注册工程

师考试的教育标准，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互承认同类专业的学历和评

估（认证）结论创造条件。

第三条 评估委员会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权的组织实施高等学校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认证）工作的专家机构。评估

委员会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和教育部、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机构的指导，与教育部土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协同工

作。

第四条 评估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客观、公正和科学地评价受评学

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开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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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评估委员会组织实施专业评估（认证）工作，主要内容

包括：审查申请资格、审阅自评报告、组织和派遣考查小组、审阅考查

报告、做出评估（认证）结论、公布评估（认证）结果、监督评估（认

证）状态保持。

第十四条 评估（认证）工作的程序包括五个阶段：

（一）申请与审核。评估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对提出的申请进行审

查，做出受理或拒绝受理的决定。

（二）自评与审核。申请评估（认证）的学校按照评估（认证）文

件组织自评并撰写和提交自评报告。评估委员会对受理申请的高等学校

所递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审阅，做出通过或不通过自评报告的决定。

（三）考查与鉴定。评估委员会制定评估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派

遣考查小组实地考查申请评估（认证）的院校，对考查报告进行评议，

最后做出评估（认证）结论。

（四）接受申诉与提交复议。被评估的高等学校对评估委员会的评

估（认证）结论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提出申诉；评估委员会在接到申

诉文件后，应将情况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估（认证）仲裁

委员会进行裁决，做出复议决定。

（五）指导与监督。评估委员会对申请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认证）的高校进行培训和指导，对评估（认证）通过的院系在有

效期内的状态保持和持续改进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章 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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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评估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其它会议根据

需要安排。

第十六条 评估委员会做出的决议必须在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

席的会议上，且得到不少于全体委员人数二分之一的赞成票方为有效。

第十七条 对本章程条款的修订须经评估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后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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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认证）标准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由全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通用标准和本专业补充标准两部分组成。

1 通用标准

1.1 学生

1.1.1 具有吸引优秀生源的制度和措施。

1.1.2 具有完善的学生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

等方面的措施并能够很好地执行落实。

1.1.3 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与评估，并通过形

成性评价保证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

1.1.4 有明确的规定和相应认定过程，认可转专业、转学、交换学

生的原有学分。

1.2 培养目标

1.2.1 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的、适应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的培养目标。

1.2.2 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

修订，评价与修订过程有行业专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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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毕业要求

专业必须有明确、公开、可衡量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

养目标的达成，并完全覆盖以下内容：

1.3.1 工程知识：能够将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

1.3.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1.3.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节能、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

保等因素。

1.3.4 研究：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

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

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1.3.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1.3.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1.3.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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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3.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

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3.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

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

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3.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

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3.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的能力。

申请专业评估（认证）的学校应通过客观评价，证明上述毕业要求

的达成。

1.4 持续改进

1.4.1 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

要求，定期开展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质量的评价。建立毕业要求达成情

况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

1.4.2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

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评价。

1.4.3 能证明评价结果被用于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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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课程体系

1.5.1课程设置能支持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体系设计有行业专家参

与。

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1.5.2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

总学分的15%）。

1.5.3 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

专业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30%）。工程基础类课程和专业基础类课程

能体现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专业类课程能体现系统

设计和实现能力的培养。

1.5.4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至少占总学分的20%）。设置完

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和考核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

1.5.5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15%）。使学

生在从事工程设计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1.6 师资队伍

1.6.1 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要，结构合理，并有行业专家作为兼

职教师。

1.6.2 教师具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专业水平、工程经验、沟通能力、

职业发展能力，并且能够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研究，参与学术交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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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背景应能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

1.6.3 教师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和学生指导中，并积

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

1.6.4 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咨询、服务，并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从业教育有足够的指导。

1.6.5 教师明确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责任，不断改进工作。

1.7 支持条件

1.7.1 教室、实验室及设备在数量和功能上满足教学需要。有良好

的管理、维护和更新机制，使得学生能够方便地使用。与企业合作共建

实习和实训基地，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参与工程实践的平台。

1.7.2 计算机、网络以及图书资料资源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以及教

师的日常教学和科研所需。资源管理规范、共享程度高。

1.7.3 教学经费有保证，总量能满足教学需要。

1.7.4 学校能够有效地支持教师队伍建设，吸引与稳定合格的教师，

并支持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包括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培养。

1.7.5 学校能够提供达成毕业要求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为学生

的实践活动、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支持。

1.7.6 学校的教学管理与服务规范，能有效地支持专业毕业要求的

达成。

以上通用标准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行标准，当通用标准发生变化

时，应按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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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补充标准

参加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除满足通用标准外，

尚需满足专业补充标准。

2.1 课程体系

2.1.1 课程设置

（1）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数学类课程应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知识领

域。

自然科学类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环境科学等知识领域。

（2） 工程基础类课程

工程基础类课程内容应包括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理论力学、材料

力学）、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与信

息技术基础、建筑工程基础、经济与工程管理等领域的基本知识。

（3） 专业基础类课程

专业基础类课程内容应包括：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建

筑环境学、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流体输配管网、建筑环境与能源系统

测量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4） 专业类课程

专业类课程内容应包括：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建筑冷热源与区域

能源系统、建筑设备与能源系统自动化的基础知识及工程技术等。

2.1.2 实践环节

包括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及创新实践环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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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

实验主要包括热工学、流体力学、建筑环境学、暖通空调、冷热源

与能源系统、自动控制等课程的实验内容。

（2）实习

实习主要包括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生产实习应结合实

际工程，并有实际操作环节，且有相对充足稳定的实习基地。

（3）课程设计

专业类课程应设置单项或综合课程设计，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

综合运用能力、设计能力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累计时间安

排应不少于8周。

（4） 创新训练

具有鼓励学生开展科研创新的机制，能充分利用各类资源组织学生

进行创新实践，培养创新意识。

2.1.3 毕业设计（论文）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

应用技术规范标准的能力，提高专业素质，培养创新能力。

（1） 选题

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需结合工程，体现综合性、先进性，难度

和工作量适中，每人有独立、明确的工作任务与目标要求。

毕业设计的内容应与学生的专业方向一致，选题以突出工程综合训

练的设计类课题为主。

毕业论文应结合工程项目并以解决工程问题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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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

毕业设计：有行业专家参与，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

员指导；配备足够的指导队伍，每位教师同年度实际指导的学生人数不

超过8人。教师应对学生安排适当的方法训练，如冷热源方案与空气处

理方案比较、技术经济分析等。

（3）保障机制

毕业设计（论文）累计时间一般不少于14周。

学校应制定与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相适应的标准和检查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应包括毕业设计（论文）过程的考核、提交成果评审和毕业设

计（论文）答辩考核要求等内容。

（4）内容要求

毕业设计：主要包括工程调研、任务提出、方案论证（含技术经济

分析）、设计与计算、毕业设计总结等，并附有相应的设计图纸和计算

书。

毕业论文：主要包括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结果分析和专业文献翻

译等内容。

2.2 师资队伍

2.2.1 专业背景

（1） 整体结构。有足够的教师数量，专任教师人数应 10人以上，

当年度招生人数超过 70人时，每增加 10名学生至少增加 1名专任教师。

教师整体结构（年龄、职称、学缘、专业）合理，满足教学和专业持续

发展的需要。专任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低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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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带头人。开设的专业方向有学科带头人并形成学术梯队。

（3） 课程师资。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合理，有流体力学、工程热

力学、传热学、暖通空调及能源系统、自动控制等学科的教师，本学校

教师能独立承担全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其中专业必修课授课教师应

有本专业教育背景（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中，至少一个学历为本专业），

并有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兼职教师不能统计在专任教师数量之中）。

教师应有相对稳定的教学方向。

2.2.2 工程背景

专业课教师应有一定的工程实践经历。80%以上的专业课授课教师

应具有累计6个月以上的工程实践经历（包括与企业合作项目经历、企

业工作经历等，但不包括带学生的各种教学实习活动），或具有本专业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

2.3 支持条件

2.3.1 专业资料

专业教学资料包括教学、参考及交流资料等内容。拥有满足教学要

求的成套工程设计资料（包括设计标准规范、手册、图纸等）。能及时

补充新出版的资料。资料查阅使用方便，具有良好的阅读环境。

2.3.2 实验条件

具备大学物理、大学化学、计算机、热工学（工程热力学、传热传

质学）、流体力学、机电及自动控制、专业实验室；实验设备、仪器完

好并能够及时更新，场地面积和设备台套数满足实验教学的分组要求。

操作型实验分组满足人人动手的要求，每组不多于4人；演示性实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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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不多于12人。实验标准符合现行工程规范要求。

多媒体、语音教室等满足课程教学需要；有用于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指导的固定教室。

2.3.3 实践基地

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实习基地所能提供的实习内容覆盖面

广，能满足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教学要求。

3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毕业要求

和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释义

3.1 毕业要求

3.1.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

于解决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3.1.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1.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特定需求的系统、设备或自动控制方案，并在设计环节中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在提出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具有创新意识。

3.1.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收集、处理、分

析与解释数据，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并应用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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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3.1.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相关的背景

知识和标准，评价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调试与

运行的方案，以及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其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师应承担的责

任。

3.1.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3.1.8 职业规范：了解中国国情、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做到责

任担当、贡献国家、服务社会。

3.1.9 个人和团队：在解决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

程问题时，能够在多学科组成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

角色。

3.1.10 沟通：能够就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

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3.1.11 项目管理：在与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相关的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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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理解、掌握、应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有一定的组

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3.1.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提高自主

学习和适应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新发展的能力。

3.2 复杂工程问题

“复杂工程问题”必须具备下述特征（1），同时具备下述特征（2）—

（7）的部分或全部：

3.2.1 必须运用深入的工程原理，经过分析才可能得到解决。

3.2.2 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技术、工程和其它因素，并可能相互有一

定冲突。

3.2.3 可能需要通过建立合适的抽象模型才能解决，在建模过程中

需要体现出创造性。

3.2.4 仅仅依靠常用方法可能无法完全解决的。

3.2.5 问题中涉及的因素可能没有完全包含在专业工程实践的标准

和规范中。

3.2.6 问题相关各方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

3.2.7 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

3.3 行业

本标准中提到的“行业”，指的是除教育界（高校）之外的、从事本

专业相关的领域工作的单位或业界，包括：研究、设计、施工、运行管

理、产品制造与研发、社会学术团体等相关机构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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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筑冷热源与区域能源系统

“建筑冷热源与区域能源系统”指的是能源供应为主体的一个范围比

较大的概念，如：冷热源工程，燃气输配、燃烧与应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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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认证）程序与方法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工作的基本程序包括六

个步骤：申请和受理、学校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审查、现场

考查、审议和做出结论、评估（认证）状态保持。

1 申请和受理

1.1 申请

专业评估（认证）工作在学校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开展。

申请评估（认证）的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应按照教育部

有关规定设立，并已有五届及以上本专业本科毕业生。申请评估（认证）

由专业所在学校向评估委员会提交申请书。申请书按照《高等学校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学校工作指南》的要求撰写。

1.2 审核与受理

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收到学校申请书后，会同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对

申请进行审核。重点审查申请学校是否基本具备申请评估（认证）标准。

必要时可要求申请学校对有关问题做出答复，或提供有关材料。

根据审核情况，做出以下两种结论，并做相应处理：

（1）通过申请，通知申请学校开展自评工作。

（2）不通过申请，向申请学校说明理由。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评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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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准后，重新提出申请。

申请及审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申请学校应在当年 8月 10日以前

向评估委员会递交申请书；评估委员会应在 9月 30日以前做出审核决

定，并通知申请学校。

2 自评和自评报告提交

2.1 学校自评

自评是学校、院系和专业对自身办学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检

查，主要检查是否达到评估（认证）标准的要求。学校应认真研读、深

入领会评估（认证）指标体系和标准的内涵与要求，按照指标体系进行

系统全面的梳理检查，对照标准逐项进行分析总结和自我评判；精炼准

确地描述本专业各项指标的状况，汇总整理准备相关依据、佐证和支撑

材料。

自评工作应由学校有计划地组织进行，有关院系应组织教师、学生

和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各项工作，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的精神，边检查、边总结、边提高。

自评过程应该自始至终体现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

2.2 自评报告

自评报告是学校向评估委员会递交的文件，应在自评的基础上完

成。自评工作的具体要求、自评报告内容与要求见《高等学校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学校工作指南》。

学校应在评估（认证）申请获得受理的次年1月15日前将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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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评估委员会。

3 自评报告审查

3.1 委员审查自评报告

自评报告审查是对申请评估（认证）专业是否满足《高等学校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的初步评价，是整个评估

（认证）过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委员对自评报告的审阅结论，是评

估委员会决定是否同意申请专业进入后续评估（认证）程序、明确现场

考查重点、并作为审议和作出评估（认证）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所有委员，独立对自评报

告进行审阅，审查分为初审和终审两个阶段。委员初审意见分为以下三

种：

（1）通过自评报告。

（2）需要补充材料，再决定是否通过自评报告。

（3）不通过自评报告。

委员初审意见为（1）时，填写《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1》（见

附表 A1）。本表视为委员的终审意见。

委员初审意见为（2）时，填写《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2》（见

附表 A2）。由评估委员会汇总各委员提出评审所需的补充材料后，通知

申请学校。申请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针对汇总补充材料提交书面答复

材料。初审意见为（2）的委员，应根据申请学校的书面答复材料，在

规定时间内向评估委员会提交本人的终审意见（通过或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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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初审意见为（3）时，填写《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3》（见

附表 A3）。本表视为委员的终审意见。

3.2 委员会对自评报告的审查结论

评估委员会汇总各委员审查自评报告的终审意见后，做出以下结论

（并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学校）：

（1）通过自评报告，可以派遣考查小组进校考查。

（2）不通过自评报告，向学校说明理由，本次评估（认证）工作到

此停止。学校须在达到《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

证）标准》要求后，重新申请评估（认证）。

4 现场考查

现场考查是评估委员会委派的现场考查专家组到申请评估（认证）

专业所在学校开展的实地考查活动。主要目的是以评估（认真）标准为

依据，核实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了解自评报告中未能反映的

有关情况。

4.1 现场考查的基本要求

评估委员会应在入校考查前两周通知学校，现场考查时间一般不超

过4天，且宜安排在每年5月（毕业设计期间）。同时，评估委员会汇总

整理各委员审查自评报告中提出的“现场考查专家组进校核实的问题”，

并下发至考查专家组。

考查专家组成员应熟知《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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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认证）标准》，在开展考查之前，应详细阅读学校的自评报告，了

解对该校考查工作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考查专家组的组建和现场考查工作按《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指南》的规定进行。

4.2 现场考查的程序

4.2.1 考查专家组预备会。进校后专家组召开内部工作会议，明确

考查计划和具体的考查步骤，并进行分工。

4.2.2 见面会。专家组向学校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考查目的、要

求和详细计划，并与学校及相关单位协调考查安排。

4.2.3 实地考查。考查内容包括：实验条件、图书资料等在内的教

学硬件设施；近期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试卷、实验报告、作业，

以及学生完成的其他作品；观摩课堂教学、实验、实习、课外活动；参

观其他能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现场和实物。

4.2.4 访谈。专家组根据需要会晤包括在校学生、毕业生、教师、

学校领导、有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及院系行政、学术、教学负责人等，必

要时还需会晤用人单位有关人员。

4.2.5 意见反馈。专家组成员向学校反馈考查报告和考查意见。

4.3 考查报告

考查报告是评估委员会对被考查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

业做出评估（认证）结论的重要依据。考查专家组应在考查工作结束时

完成考查报告，并呈交评估委员会。报告一般应包括下列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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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基本情况。

（2）对自评报告的审阅意见及问题核实情况。

（3）逐项说明符合评估（认证）标准要求的达成度，重点说明现场

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上次评估（认证）时的建议整改情

况以及需要关注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的事项。

（4）提出评估（认证）结论建议（此项不向接受评估（认证）学校

公布）。

5 审议与做出结论

5.1 审议

评估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对自评报告、考查报告进行全面审

议。

5.2 做出评估（认证）结论

评估委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评估

（认证）结论。全体委员2/3及以上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数

不少于全体委员人数的1/2，则通过评估（认证）结论。评估委员会讨论

评估（认证）结论的过程和投票情况应予保密。

评估（认证）结论分为：

（1）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6年。

（2）基本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3

年。

（3）不通过评估（认证）。



27

不通过评估（认证）的学校在两年内不可再次提出申请。

5.3 公布评估（认证）结论

评估委员会将评估（认证）结论及时通知接受评估（认证）学校。

评估委员会在评估网站公布评估（认证）结论，接受社会监督。

评估委员会将评估（认证）结论向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

和注册工程师考试管理机构通报，作为审查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的依

据。

6 评估（认证）状态保持

通过评估（认证）的学校应认真研究考查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和不足，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进。

6.1 结论为“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

6年”的学校，应在有效期中期（第三年）进行专业教学质量督察。

6.2 教学质量督察内容为评估改进情况和专业进展情况。督察员由

学校聘请校外高级工程师和教授各一名。督察报告一式两份，签字后一

份留给学校作为评估整改工作情况留存备查，另一份寄给评估委员会秘

书处。

通过评估（认证）的学校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调整，

或师资、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评估委员会秘书处申请对

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评估（认证）。重新评估（认证）通过者，

可继续保持原评估（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满；否则，终止原评估（认

证）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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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流程示意图

第三年中

期督查

届满前一年提

出复评申请

届满前一年提

出复评申请

有效期三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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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1

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1

学校名称：

审核意见：通过《自评报告》。

需现场考查专家组进校核实的问题：

指标 需现场考查专家组进校核实的问题

学生

1．
2．
……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

其他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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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

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2

学校名称：

审核意见：需要补充材料，再决定是否通过自评报告。

指标
需要补充、修改的材料
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

需现场考查专家组进校
核实的问题

学生

1．
2．
……

1．
2．
……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

其他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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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3

自评报告委员审查意见表 3

学校名称：

审阅结论：不通过《自评报告》。

指标 不通过的理由

学生

1．
2．
……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

其他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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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

（认证）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指南

现场考查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的重要环节，

为提高现场考查工作质量和效率，特编制本指南，主要用于专业评估（认

证）现场考查专家组的工作，也可供接受评估（认证）的专业配合考查

时参考。本指南依据《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

证）标准》、《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程序

与办法》等文件编制，是参考性文件。

1 目的与步骤

1.1 现场考查的目的

核实接受评估（认证）专业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解自评

报告未能反映的相关问题，对本专业符合评估（认证）标准的程度做出

判断，指出本专业存在的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为评估委员会做出

评估（认证）结论提供依据。

1.2 现场考查的主要步骤

组建考查专家组、考查准备、进校考查、意见反馈、提交结论等，

详见附件 B1。

2 现场考查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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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考查专家组的组成

现场考查专家组是由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

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向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派出

的临时性工作小组，由 3—5名专家组成，其成员由评估委员会确认并

通知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现场考查专家组应包括教育界专

家和工程界专家，其中工程界专家至少 1人（专家组由 4—5人组成时

应有 2人）；至少有 2人参加过专业评 场考查专作小至家 应参由临员能业所组

估
证

程

小

组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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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组织制定现场考查计划，提出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分工意见，

领导和协调考查专家组成员开展工作，支持专家组成员独立开展工作、

形成客观的考查意见。

2.3.3召集考查专家组会议，研究和决定与考查工作相关的事项。

2.3.4与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沟通，协商有关事宜，保

证考查专家组工作顺利进行。

2.3.5按要求组织撰写完成现场考查报告。

2.4 考查专家组成员职责

2.4.1提前做好现场考查准备工作，包括熟悉有关文件，了解评估委

员会对考查工作的要求。

2.4.2详细阅读接受评估（认证）专业的自评报告，完成自评报告专

家个人分析表，提交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汇总。

2.4.3准时到达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不能按时到达者，

需提前二周报告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按照专家组的工作要求，全程参

加各项考查活动。

2.4.4认真完成考查专家组分配的各项工作。

2.4.5依据《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

准》，对接受评估（认证）专业进行深入全面的考查，做出独立、客观、

科学的判断，协助专家组组长完成现场考查报告。

3 考查准备

3.1 研读自评报告和考查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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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再次认真阅读相关的自评报告，了解考查中需要核对的事实

和相关情况。

3.1.2 认真阅读由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汇总形成《自评报告委员意见

汇总表》（见附件 B2)。拟订现场考查的关注点和重点（见附件 B3)，并

做好考查方式和内容的准备工作。

3.2 提出考查计划

3.2.1 专家组组长通过适当方式与专家组成员就考查要点进行内部

讨论。在此基础上，参照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参考日程（附件 B4)，提

出“现场考查日程”。经征求被考查学校意见后，对日程进行适当调整。

3.2.2 专家组应坚持重点考查与全面考查相结合，对考查任务合理

分工、各有侧重。考查的重点内容和方式由专家组根据自评报告审阅意

见提前确定。考查环节的选取主要取决于专业自评的深入性和全面性。

4 现场考查

4.1 预备会

4.1.1 专家组进校后须召开预备会，一般在进入现场的第一天下午

或晚上召开。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主持，专家组全体成员参加。

4.1.2 会议主要学习有关评估（认证）文件（特别是当文件有变化

或有专家第一次参加考查时）；重申现场考查纪律及保密要求；讨论、

确定现场考查要点和抽样方案、考查日程调整方案；讨论、确定专家组

内部工作分工；讨论提出访谈人员名单、调阅资料清单、现场考查单位

（部门）名单，以及其他安排（如毕业生能力测试准备等）；准备访谈

问题提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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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预备会结束后，专家组应及时将需要学校提供或配合的信息，

通知学校的相关负责人。

4.2 召开见面会

4.2.1 会议目的。通过见面会，专家组需要获取以下几方面信息：

专家组确定的对该专业需要核查和了解的问题；自评报告中没有体现或

没有阐释清楚的内容；自评报告与专业建设情况有出入或自评报告有变

更的部分。

4.2.2 参加人员。考查专家组全体成员、申请评估（认证）学校、

院系及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主持。

4.2.3 形式内容。见面会采用座谈的方式进行。主要内容为：介绍

考查专家组成员、考查目的、考查工作程序和日程安排、现场考查抽样、

宣布考查纪律和保密承诺等；专业负责人补充介绍自评报告新增情况；

相关人员回答专家组提问。

4.3 考查教学条件

4.3.1 考查目的。通过考查教学条件，了解其对学生能力，特别是

实践能力培养的贡献。

4.3.2 考查实验室。包括考查基础课、专业课实验室和工程训练

（校的人人进：能教考条件式专验排入员式室和献。主基 查员谈获 室和验式室和学排验和查通和业解没和和
学和献长认件

问建设验和献分解了情
有 校

能力式 将

学考
条件，家解谈评通

室和是

。 解信评考
况供评通几将代表 室和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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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实验教学条件时要关注以下几点：（1）实验设备的先进性、设

备台套数是否足够；（2）专业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情况；（3）教师对学

生指导的情况；（4）实践教学计划的实施情况；（5）实验室开放情况，

设备的利用率；（6）实验课中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与验证性实

验的比例。

4.3.3 考查图书资料和电子资源。考查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了

解支持该专业建设的图书资料和文献数据库的针对性、丰富性、更新速

度、使用频率及投入情况。

4.3.4 考查其他教学条件。专家组可以视情况选择其他教学基础设

施、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进行考查。

4.4 查阅教学资料

4.4.1 查阅内容。（1）自评报告中没有说明或阐述清楚的部分；（2）

培养目标实现过程的佐证材料；（3）一门或若干门课程的全套教学资料，

包括：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安排、教案、教学日志、试卷、试卷分析、

作业、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课程设计等，考查教学资料

对学生能力达成的支持度；（4）生产实习报告等，实践环节的落实情况；

（5）毕业设计（论文），重点是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完成质量和

教师对毕业设计的指导情况；（6）学校和专业两级教学管理文件，包括

管理规定、规章制度、质量过程监控记录（包括教学事故处理、学生评

教）、信息反馈和用于持续改进的记录和文件资料。

4.4.2 查阅要求。每位专家至少调阅一门主干课至少一个班的所有

教学资料；每位专家至少调阅一个班（近四年的）的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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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查阅 3—6本（按学号抽取）；指定一名专家重点抽检一个班的生产

实习报告。

4.4.3 调阅资料必须目的明确、有代表性，专家要善于从资料和样

本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详细考查和了解的内容重点。

4.5 审阅学生学习情况

4.5.1 审阅学生学习成果。通过抽查学生作业、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试题试卷、实验报告、论文等，了解各类课程和教学环节落实教学

计划、教学制度、规定措施的程度，了解各类课程和教学环节的质量达

到培养目标要求的程度；了解这些环节教学的学生适应程度，以及对提

高学生整体素质的作用，以评价教学计划的有效性。被抽查的学生学习

成果应覆盖该专业的主要课程和教学环节，并具有代表性。

4.5.2 考测学生知识能力水平。对学生进行口头或书面考查，了解

他们理解和掌握有关课程的程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以及应用计算机和外语的水平等。考查时应关注大多数学生，不能以个

别现象代替总体状况。

4.6 相关人员访谈

4.6.1 访谈是现场考查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最有效获取信息的渠道。

访谈的目的是核实自评报告中所描述的各项内容和措施的真实性、知晓

度、认同度和有效性。

4.6.2 专家组通过访谈主要获取以下信息：

（1）专业如何保证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及其实现过程；

（2）学生能力的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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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在教学中的投入情况及其教学工作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贡

献情况；

（4）管理制度对学生培养的保证情况以及管理人员对学生能力培

养的认识；

（5）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4.6.3 访谈以面谈为主，包括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等多种方式。

4.7 访谈对象

访谈人员名单须由专家组依据专业提供的抽样样本确定。选择访谈

对象，要考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员的代表性。

4.7.1 在校学生。根据专业规模随机抽取，一般不少于 30名。注意

学生的性别比例、生源比例和年级分布。应届毕业生应占较高比例。会

晤学生主要是通过与学生座谈、个别谈话，观摩学生活动等方式，了解

学生学习态度、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团队合作等的程度以及符合培养

目标的程度；了解学生理解本专业培养目标的程度，有意识按照培养目

标学习的程度；听取学生对学校教学、管理等各方面工作的意见。考查

专家组会晤的学生应有广泛代表性。

4.7.2 校友。在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提供的可参加访谈的近几届

毕业生名单中，选择若干名，听取毕业生对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意见。

选择时要兼顾校友从业的类型（技术研发、技术管理、产品营销、自主

创业等）和行业等。校友访谈可采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

方式，时间上也可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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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教师。包括学科专业带头人、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实验课

指导教师，注意教师的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等。会晤教师主要

通过教师访谈、座谈，列席教研室活动等方式，了解教师对专业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思路、教师素质要求、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模式等方面的

理解、看法和意见，了解学校以及院系教材使用、教书育人等方面的看

法和意见，有关人才培养的理念、制度、政策、计划、措施落实情况及

其效果，了解教师对所讲授课程在专业教育中作用的理解程度。

4.7.4 管理人员。包括学院、专业负责人、思政教师、专业教务人

员、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务处、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设备处

等）。会晤专业负责人主要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目标、专业特色

及适应性，专业建设指导思想及其符合培养人才定位、专业特色的程度，

教学计划、课程大纲制定与实施，院系为专业教育教学活动创造的环境，

师资结构及师资建设情况，学生学习和发展情况。会晤学校有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主要了解学校的整体情况，办学定位和特色，以及对本专业的

要求、支持、管理和评价。

4.7.5 用人单位。由专业所在学校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名单

（聘用一定数量的本专业毕业生的单位），访谈用人单位的技术主管或

人力资源主管。听取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评价，了解本专业实现

培养目标的情况，以及专业为适应社会需要改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情况。

采用方式和进行的时间可参照校友访谈。

4.8 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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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根据情况安排听课，了解授课教师的教学、学术水平以及教

学实际情况，并在课后注意了解学生的实际收获。所听课程最好选取专

业核心课程。听课关注点不是课堂纪律，而是教师是否根据课程特点采

用了适当的教学方法，并根据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和学生访谈了解学

生的掌握情况。但课堂纪律可以作为对学生相关内容的评价因素之一。

5 考查结论

5.1 形成考查意见

5.1.1 完成各项考查工作后，每位专家结合自评报告的审阅情况、

各环节考查核实情况以及与本组专家的沟通交流情况，对单项指标结论

逐一做出判断。

5.1.2 召开专家组内部会议，讨论专家组现场考查报告和考查结论。

5.1.3 专家组组长汇总形成专家组意见。

5.2 提交考查报告

专家组在考查工作结束时完成考查报告，经专家组全体成员审阅修

改后，由组长审定，将考查报告提交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

委员会。

如果考查组成员对考查报告（部分或全部）存在不同意见，应在评

估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个人意见。

6 意见反馈

专家组考查工作完成后，以会议形式向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

在学校反馈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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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征询意见

考查专家组应将考查情况向接受评估（认证）的学校反馈，并将考

查报告（不包括评估（认证）结论建议）送交学校征询意见、核对相关

事实。

6.2 召开反馈会议

6.2.1 专家组现场反馈考查意见。现场考查专家组组长介绍考查情

况，通报专家组考查的基本意见；考查专家分别介绍个人考查意见。接

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如果对专家反馈意见有异议，可在收到

评估（认证）报告后，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委员会提出。

6.2.2 反馈会议参加人员：专家组全体成员、本专业及所在学校、

院系有关人员。反馈会形式上要尽可能简化。

7 考查报告

考查报告的内容及其格式和要求见评估（认证）现场考查报告（附

件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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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自评报告委员意见汇总表

学校名称：

指标

自评报告中未充分说明的内容，以及针

对评估（认证）标准发现的问题和关注

项

备注

学生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

其他
（需要学校提
供的资料等）

说明：本表适用于《自评报告》已经通过的学校，由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根据自评报

告审查专家提出的问题汇总而成，是形成考查要点的依据。考查过程中人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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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3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现场考查专家组考查重点

学校名称：

指标

自评报告中未充分说明的内

容，以及针对评估（认证）标

准发现的问题和关注项

专家组拟深入了解或核

查的问题及拟采取的考

查方式

备注

学生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

其他

（需要学

校提供的

资料等）

说明：本表适用于《自评报告》已经通过的学校，结合 B2由考察组提出。考查

过程中人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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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4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参考日程

时间节点 工作项目 参加人员 主要任务

进校考查前

两个月
准备工作

评估委员、评估

委员会秘书处

1.认真审阅自评报告，并完成自评报告专家审

阅结论表。

2.秘书处汇总所有专家自评报告专家审阅结

论表，形成自评报告专家意见汇总表。

3.进校考查一周前发给专家组全体成员。

入校第一天

下午或晚上

专家组预

备会

现场考查专家

组全体成员

1.根据自评报告专家意见汇总表，讨论形成现

场考查专家组考查重点。

2.协商确定专家组现场考查日程。

第二天上午 见面会

现场考查专家

组全体成员、学

校相关人员、专

业负责人、专业

相关人员

1.专家组组长主持（介绍专家、考查目的等）。

2.专业负责人汇报评估（认证）工作。

3.专家就自评报告有关问题向专业负责人及

学校

学

认天上午或组 查日相考查专家

体成员 组校

日

校考

。认告专

连结 间

-.CY 5�@�C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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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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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组考查专家

线体成员

校

成自关人专场考查日告专

校上午组预

负

考查专家

织体成员

定专就全场查论场查校上午

翻预
见考查专家

织体成员

-'�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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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绍专查日成形查日论表

绍专 形查日

考查日告专

见汇

校上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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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现场考查报告

（参考格式）

（现场考查专家组在考查结束后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委员会提交。评估委员会根据本报告和学校反馈意见以及学校提

交的自评报告等材料审议做出评估（认证）结论。）

学校名称：

考查时间：

一、专业基本情况

（简要描述专业的基本情况）

二、对自评报告审阅意见及问题的核实情况

（根据现场考查情况描述专家组对自评报告审阅意见、需要核实的

问题等的核实情况。不描述考查过程和内容）

三、专业符合评估（认证）标准要求的达成度

（逐条描述专业如何达到该条标准要求的，描述内容应具体、有针

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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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生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2 培养目标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3 毕业要求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4 持续改进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5 课程体系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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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师资队伍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7支持条件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8专业补充标准

标准达成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关注项：

3.9上次评估（认证）建议整改情况

（首次接受评估（认证）的专业无此项）

四、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及需要关注的事项

（重点说明现场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不足，需要关注并采

取措施予以改进的事项，所提问题要有针对性与评估（认证）标准达成

情况由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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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认证）结论建议

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 6年。

基本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 3年。

不通过评估（认证）。

专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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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评估（认证）学校工作指南

1 申 请

1.1 申请学校须是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已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并有五届及以上本专业本

科毕业生。

1.2 申请学校应向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

会递交申请书。

1.3 学校应根据评估委员会的要求，对申请书中有关问题做出答复，

或提供相关材料。

1.4 如申请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未被受理，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评估（认

证）的基本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

1.5 申请学校填写《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申

请书》一份（附件C1），加盖学校公章，于申请年度8月10日前邮寄至评

估委员会秘书处，同时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邮寄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专业评估

委员会秘书处，邮政编码：100835。

联系电话：010-58933242，58934045，58933389（传真）；

E-mail: tujianpinggu@163.com

1.6 申请获得通过，评估委员会将于9月30日前通知申请学校，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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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网站账号和密码，进入自评报告撰写阶段。

2 自 评

2.1 自评目的

自评和撰写自评报告是专业评估（认证）的重要阶段，是接受评估

（认证）专业对办学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检查，主要检查办学状

况是否达到《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

中通用标准与专业补充标准所规定的要求。

2.2 自评方法

2.2.1 自评工作由学校有计划地组织进行，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以评促管”的精神，自始至终体现真实性、客观性、综合性，专业所

在院系和学校应组织教师、学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该项工作。自

评工作应对照指标要求，从学校办学特点出发，通过举证的方式，详细

说明为了达成人才培养目标所开展的教育教学实践与取得的成效（包括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各教学环节的安排与保障、教学质量保证

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等），阐释其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途径以及毕业

要求达成的程度。

2.2.2 撰写自评报告是自评工作的主要内容。自评报告要对专业评

估（认证）标准的各项内容进行举证和自我评价，并附以证明材料，以

供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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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评报告的内容和要求

自评报告应对照《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

证）标准》，其内容和格式要求参见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附件C2）。自

评报告撰写常见问题及解答可参考附件C3。

2.4 自评报告的提交

申请评估（认证）的学校应在评估（认证）申请获得受理后的次年

1月 15日前将自评报告上传至评估网站，并将加盖学校公章的纸质报告

一份邮寄至评估委员会秘书处。

2.5 自评报告的材料补充

当自评报告内容不完整或陈述不明确时，评估委员会将要求学校在

规定时间内提交补充材料。提交补充材料时，不必再将自评报告重新提

交。

3 现场考查

3.1 现场考查条件准备

现场考查将在学校正常教学期间进行，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

学校应为现场考查专家组的入校考查做好如下准备：

3.1.1 为考查专家组准备考查期间教学、实践等环节的课表、各类

访谈人员名单等，供专家组抽取部分进行实地考查和访谈。

3.1.2 为考查专家组讨论、会议等，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3.1.3 安排相关人员配合考查专家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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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不安排与评估（认证）无关的活动。

3.1.5 遵守评估（认证）工作有关规定。

3.2 考查报告意见反馈

现场考查结束前，考查专家组将考查报告稿送评估（认证）专业所

在学校、院系征询意见（不包括评估（认证）结论建议），核对相关事

实。学校可就考查报告所述情况及相关问题与考查专家组交换意见。学

校可将考查报告在师生中传阅，但在评估（认证）结论发布之前，学校

不得对外公开。

4 评估（认证）结论申诉

4.1 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如果对评估（认证）委员会做

出的结论有异议，可在收到结论后30日内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

评估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评估（认证）

结论。

4.2 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详细陈述理由，并提供能够支持申诉

理由的各种材料。

4.3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估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意见为

最终结论。

4.4 结论为“不通过评估（认证）”的学校，需经过两年建设期后方

可重新申请评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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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认证）状态保持

5.1 通过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应认真研究现场考查报告中指

出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5.2 通过了评估（认证）的学校，应建立起有效的专业持续改进机

制。结论为“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6年”

的学校，应在有效期中期（第三年）进行教学质量督察。教学质量督察

内容为评估改进情况和专业进展情况。督察员由学校聘请校外高级工程

师和教授各一名。督察报告一式两份，签字后一份留给学校作为评估整

改工作情况留存备查，另一份寄给评估委员会秘书处。

5.3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调

整，或师资、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评估委员会秘书处申

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评估（认证）。重新评估（认证）通过

者，可继续保持原评估（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满；否则，终止原评估

（认证）的有效期。重新评估（认证）工作参照《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

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程序和办法》进行，但可以视具体

情况适当简化。

5.4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评估（认证）有效期的连

续性，须在评估（认证）有效期届满前一年重新提出评估（认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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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1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申请书

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根据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有关申请

资格的规定，对照《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标准》，我们认为我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满足申请条件，现

申请参加专业评估（认证），请予受理。

本校所有材料完全属实，特此承诺。

申请评估（认证）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58

申请书附表及资料目录

一、申请评估（认证）学校与专业概况

二、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

三、在册教师信息表

四、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

五、开设的专业实验项目清单

六、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督察报告

七、本专业正在执行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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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评估（认证）学校与专业概况

申请学校

学校负责人 电 话

学

校

简

介

（简要介绍学校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不超过 500字）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专业负责人

姓 名 电子邮件

电 话 手 机

通信地址（邮编）

专业简况

（简要建设专业发展历程、学生规模、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质

量情况，不超过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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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目标（原文）

本专业毕业要求（原文）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可用矩阵图或其他适当形式说明）

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可用矩阵图或其他适当形式说明）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包括评价方法、数据来源、评价机构、评价周期、结果

反馈等，并任选 1-2项毕业要求项举例说明评价实施情况）

评估（认证）

联系人

姓 名 电子邮件

电 话 手 机

通信地址（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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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

A 师资情况

在编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总数

教师岗位结构

教学人员

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

实验室技术人员

其他

教师职称结构

（含同级别职称

人员）

教授人数／比例

副教授人数／比例

讲师人数／比例

助教及其他

教师学历结构

（最高学历）

有博士学位人数／比例

有硕士学位人数／比例

有学士及其他学位人数

专业课授课教师

情况

总人数

具有本专业教育背景（本、硕、博）的

人数（同一人不重复填写）

满足标准对工程背景要求的人数

B 近三年学生数量

年度

类别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授予学位数

C 实践教学条件

校内外主要实

验、实习、实训

场所（如果栏目

不够，可增加）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生考核方式 近 3年年均接受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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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近三年教学经费（生均）

年度

类别

实验经费

上述数据中的问题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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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册教师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注：上表栏目不够时，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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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管理与质量管理体系

五、开设的专业实验项目清单

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每组人

数
所属课程 承担单位

主要设备

仪器
台套数 备注

注 1：实验类型分为：认知性、验证性、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分别填表；

注 2：承担单位指相关实验室名称；

注 3：主要设备仪器只需列出该项实验的专用设备；

注 4：上表栏目不够时，可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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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专业各年级正在执行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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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

撰写与提交自评报告以及现场考查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自评报告中应该清晰地描述本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并说明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所实施的教学过程以及

对目标是否能够达成所采用的评价方法与过程。这些内容应通过清晰翔实的表格以

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字叙述来表述。

本指导书所列内容紧密围绕专业评估（认证）标准，为学校提供撰写报告的范

本。指导书中所列内容为审阅者判断该专业是否达到评估（认证）标准各项要求提

供基本依据；反之，这些内容缺失或者含混不清会对报告审阅者的判断产生直接的

影响。专业在撰写自评报告时应该按照本指导书中的格式与描述顺序编写（保留其

间用黑体字插入的评估（认证）标准的原文，专业补充标准应分别在相

应位置列出并举证说明是否达成）。其中极少量内容有重复是为了方便审阅者

对照认证标准审阅。

自评报告中不应包含与评估（认证）标准无关的内容，不应包含不能作为学生

培养目标或毕业要求达成证明的“标志性成果”。

自评报告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其具体要求将在本指导书中说明。

对本文件所用部分名词的说明:

 列出相关文档索引:指要求对于该部分描述的内容,提供相关的管理文件、教学活

动历史记录、质量控制记录、合作协议或其它相关记录的名称。在现场考查时

应能提供查阅。

 对于教学活动的持续自我检查过程，使用下列说法：

 评估：评估是指确定、收集和准备所需资料和数据的过程，以便对毕业

要求和培养目标是否达成进行评价。有效的评估需要恰当使用直接的、

间接的、量化的、非量化的手段，以便检测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

评估过程中可以包括适当的抽样方法。

 评价：评价是对评估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和证据进行解释的过程。评

价过程判定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机制: 指针对特定目的而制定的一套规范的处理流程，同时对于该流程

涉及的相关人员以及各自承担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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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导书所用的字体：黑体部分为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的原文；楷体

部分是针对通用标准应提供的说明。

篇幅控制的建议：目录、黑体字的标准原文、正文三部分共计 6.5万以内，各部

分之间可以适当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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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自 评 报 告

学 校：

完成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学校负责人（签字）：

学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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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背景信息

Ѓᴂ Є

ҘҟḪ

Ҙҟ

ԍ ᵣ

┼

Ѓᴂ Є

ָ

Ḫ

ᴌ

Ḫ Ѓ Є

01 本专业所在学校的简介（500字以内）

, ῗ , ɼ

⸗ ɻ ᵣɼ

Ї Ї Жԑ ᵣ Ж

Ӏ ɻ ɼ Ὺ Ҙҟ∆ ɼ

02 本专业发展沿革简述（800字以内）

ɻ Ї ‟Ж Ҙҟ ⸗ ɼ

ғ Ҙҟ ɼ

ғ Ҙҟ Ж 5 Ӏ

ɼ

03 本专业以前参加评估（认证）的情况（ Ғ ҅ ᵆЃ ЄЇ 0

Ҳ ᶱҏ ᵆЃ Є ғ Є

1 学生（7000 字以内）

tiange
无表0.2.1



71

1.1 具有吸引优秀生源的制度和措施

Ҙҟ ╦ ‟Ж ᴮ ┼ ғ Ї

ɼ

1.1 ∆ ᶱ 3 ‟ɼ

1.2 具有完善的学生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措施并能

够很好地执行落实。

∆װ ᶱҐ∆Ḫ Ѓ ⅎҿЕ / /Ԑᴌ ꜠Ж

ɼ ָ ҿ Ҏ Їⅎ ᶱЄЕ

1.2.1 ӥ

ָ

x x x x x x x x

1.2.2 ҟ ↔ғ ҟ

ָ

x x x x x x x x

1.2.3

ָ

x x x x x x x x

Ὶ Ѓ װ Єɼ

ҏ װ‟ ɼЃ 1.2Ҳ ᶱ ῗ Є

1.3 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与评估，并通过形成性评价保证学生

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

Ҙҟ ҟ ӫ ᵣ ӫ ɼ ᵫ

ᵆ ≡ ӥ ‟Ї ҟ ┼ Ї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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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ᶱװҐḪ Е

1.3.1 Ⱶ ᴍ

ᴍ ᴍ Ὺ ᴍָ ᴍ

1Е ᴍ װ “ ᴰ Ⱶ”ɻ“Ҙҟ ”ɻ“Ҙҟ Ⱶ”ⅎ Ї Ӏ
ᴍ ┼ ЇΊᵩ ҟ ᴍ 3 “ ҟ ” ⅎ

ɼ ᴍῪ Ӏ ᴍ ԓ Ὺ ɼ
2Е ᴍ װ Ὶ Ⱶғ ᴍ , ᵫ
֙ Ὶ ҟ ɼ

1.3.2 Ҏ ҟ ҟ ‟

ᴓ ҟ ҟ ᵣ ҟ ᵣ ҅ ҟ

ῚҲ ҟ ᵣ Ҙҟ ɼ ҟ ᵣ ԍ ῇ ῇɻ
₴ɻ Ї Ҳ ɼ

1.3.3 Ҏ ⅎ ҟ ‟

ᴓ

ᴗҟ ᴗҟ
Ὶ

ᴗҟ ᴗҟ
Ԑҟ
ᵣ Ѓ Ὺ Є

ָ ⅎ ָ ⅎ ָ ⅎ ָ ⅎ ָ ⅎ
ָ

ⅎ

Е Ὶ ᴗҟ ֥ɻ ɻ ɼ Ԑҟ ᵣ
ɻ ↔ɻ ɻ ɻ ῇᴣ ɼ ҟ Ӏ∕ҟ └ ҟ
Ὺɼ

1.4 有明确的规定和相应认定过程，认可转专业、转学、交换学生的原有学分。

װ ┼ ɼ

ɻ Ҙҟɻ֢ ḷ ᵫ Ж

ⅎ Ї ⌡ Ғ ḷ Ὶ ⅎ ꜠

Ҙҟ ῗ ҟ ᵫ ɼ

ᶱ Ҙҟɻ ɻ֢ ḷ ḷ ⅎ ᶡЃ Єɼ

1.4 ᶱ 5 ῇ Ҙҟ ӥ ‟Ѓ ᴓɻ ɻָ Єɼ

2 培养目标（4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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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的、适应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

┼ Ҙҟ ῠ Ӏ ᶳ ɼ

∆₴ Ҙҟ ῠ Ὴ ɼ

֙ ғ ᶕ ғ Ҙҟ ῠ Ї ᴰ῎

ɼ

2.2 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评价与修订

过程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

╦ ῠ ᴍ┼ Ї ԓ ɻ װ

ɻӀ ᴍָ ᴓɻ ҅ ᴍ ɼ

╦ ῠ ḷ ┼ Ї ḷ ɻḷ ɻ ғָ װ

Ӏ ָɼ ҅ ḷ Ї ḷ ɻ ꜠ Ὺ ɻ ꜠ ɻ ғ

ḷ ҟғᴗҟҘ װ ᴂל ᵲ ғῪ ɼ

2.2Ҳ ᶱ ῗ ɼ

3 毕业要求 （7000字以内）

必须有明确、公开、可衡量的毕业要求，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

专业制定的毕业要求应完全覆盖以下内容：

3.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

3.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3.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

局限性。

3.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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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3.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

3.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3.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3.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

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3.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3.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 Ҙҟ ԓ ҟ Ї ῚҲ ғ

ҏ 12 Ӑ ῗ Ї Ḧҏ Ὴ ɼ ᶱ Ҙҟ ҟ

ῠ ⅎ Ѓ 3.1Єɼ

3.1 ҟ ῠ ЃӤ Ὶל Є

1 1 1 ……

ҟ 3.1

ҟ 3.2
ҟ 3.3
ҟ 3.4
ҟ 3.5
ҟ 3.6
ҟ 3.7
ҟ 3.8

ҟ 3.9

ҟ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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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 3.11
ҟ 3.12
ҟ Ѓ 1Є
ҟ Ѓ 2Є

……
Е
Ѓ1Є ԋ 3.1~3.12 Ї ҟ Ӥ װ ‟ ꜘɼ
Ѓ2Є ҟ Ї ∆₴ ῗ Ѓ װ Єɼ҅ ҟ

҅ ԓ ү Ж̔ ү װ ү ꜠ ɼɟ Е
װ ‼ ҟ Ґ ҅ Ѓ3.1Є“ ɻ ɻ

Ҙҟ ԓ ” ”Їⅎ ҿװҐ Е“3.1.1——
ғ └ ӐҲЖ

3.1.2—— ҅ү ҅ Ї └
Ж3.1.3—— ԓ Ҫ Ї ₴ Ж

3.1.4—— ה ғ ” ⅎ Ї
”ɼ

꜠Ї Ѓ 3.2Є ∆₴

ῗ Ї Ḧ 3.1Ҳ ɼ

3.2 ꜠ ҟ ῗ ЃӤ Ὶל ᶱЄ

꜠

ҟ

3.1.1
ҟ

3.1.2
ҟ

3.1.3
……

꜠ 1

꜠ 2

……
Е
Ѓ1Є ꜠Ї ┼ ɼ
Ѓ2Є ꜠Ї װ ɼ
Ѓ3Є ꜠ ⅎ ғ ɻ

꜠ װ Ὶ ꜠ɼ

ҟ ᴍ ┼ɼ ҟ ⅎҿ

ҟ ҩ ⅎЇ╦ ԓ ῗ ꜠ ᵣ

Ї ҅ ᵣ ɼ ᴍ



76

֙ ⅎ ₴ ҟ ғ ∑ɼ Ғ

Ғ ᴍЇ ⅎ⌡ Ї ɼ ᴍ ┼

Ὶ ≡ɻ ҏ ∑ ᴍ ɻ ɻ ᴑ

ָɼ

∆װ Ҙҟ ∆ װ └ɼ 每一项 ᶱװ

ҐḪ Е

3.3 ῗԓ ҟ ᴍῪ ғ

ῗ ꜠/ ᴍ ҅ ᴍ
Ѓ Є

3.1.1

3.1.2

……

Е
Ѓ1Є ꜠ ⅎ ғ ɻ

꜠ װ Ὶל ꜠ɼ
Ѓ2Є ԓ҅ү ꜠Ғ ҅ Ї∑ⅎ⌡∆₴Ї ∆₴ ꜠

ɼ

4 持续改进（5000 字以内）

4.1 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定期开展课

程体系设置和课程质量的评价。建立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毕业要

求达成情况评价。

∆װ ᶱװҐḪ Е

4.1 Ӏ Е

ғ ᴑ

ԓ
ɻ

ғ

4.2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方面参与的社会评价

机制，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评价。

ҟ װ┼ װ ῗ ғ ᴰ 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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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ⅎɻ ɻ ɻᶕ ᵩЇ ῗ Ѓ

4.2Єɼ

╦ ῠ ᴍ ┼ Ὺ ɻ ɻ Ὶ ᵲ

Ї ҩ ᴍ ɼ

4.3 能证明评价结果被用于持续改进。

∆Ӄ Ӏ ԓ ɼ

∆Ӄ ҟ Ҳ ֙Ḫ Ḍ ԋ ɼ

∆Ӄ ᴰ ᴍ ┼ Ὺ ῠ ғ ҟ ḷ Їװ

ᵲ Ї 4.3Ҳ ᶱ ᶡғ ɼ

5 课程体系（9000 字以内）

5.1 课程设置能支持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体系设计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

ᶱ ʃ ғ Ҙҟ ʄ ῗ

ɼ ᶱ Ҙҟ Ӏ ɼ

ᶱ Ҙҟ ↔ɼ Ίᵩ ᵩ ḷ ᾨ ḷῗ ɼ

5.1-2Ҳ ᶱ Ѓ Е1Є Ж

2Є ғ ῗ ҟ ῗ Ж3Є ғ Ὺ

ῗ Ж4Є Єɼ

ᶱ ҟ ⅎ ɼװ ∆₴ ḷ ⅎɼ ῗԓ

ῗ Ї ᵫ ┼ ⅎⅎ ɼ

3.2 ҟ ῗ ҲЇ ԓ

ҟ ῗ 2-3 ɼ 5.1-3Ҳ ᶱ ᴑ װ

3 ⅎ ‟Ѓ ֙ ҘҟӀ Єɼ

ᵩ ғḷ ғ ᵲ Ї ҩ ↔ḷ ғ

ᴗҟғ ҟҘ ɻ ᴓɻ ғ ᵲ ɼ 5.1-4 ᶱ ҅ү

ɼ

Ҙҟ ᾥ ‼Ҳ ᵩ ‟ɼ

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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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 15%）。

∆Ӄ װ ⅎɼ ḷ Ғ └ ⅎ 15%Ї

ЇװḦ ү ҟ Ҳ ⅎ └ ɼ

5.3. 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至少

占总学分的 30%）。工程基础类课程和专业基础类课程能体现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专

业应用能力培养，专业类课程能体现系统设计和实现能力的培养。

“ ”ɻ“Ҙҟ ” “Ҙҟ ”ⅎ⌡∆Ӄ ⅎɼ

ḷ Ғ └ ⅎ 30%Ї ЇװḦ ү ҟ

Ҳ ⅎ └ ɼ

ᴍ Ӎ־ Ḧ ‼Ҳ ῗ Ⱶ ῠ Ҳ

ɼ Ҳ ᶱ ῗ ᴍ ɼ

5.4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至少占总学分的 20%）。设置完善的实践教学体

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

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和考核有企业

或行业专家参与。

5.4-1 ᶱ ᵩ Ї 5.4-2 ᶱ ү ҟ╦

Ї 5.4-3 ᶱ ү ᴗҟ ӥ Ї 5.4-4 ᶱװ

꜠Ї 5.4-5 ᶱ Ҏ ҟ ( ) Ї

5.4-6 ᶱ֒ ҟ Ѓ Є ‟ɼ

∆װ ᶱװҐḪ Е 5.4.1

ⅎ ⅎ

Ѓ Ὺ

Є

……
……
…….
……

ӥ
……

……
ҟ Ѓ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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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Ҏ ҟ Ѓ Єⅎ ‟Ѓ Ғⅎ Ї∑ᵲҿ҅  Є

⌡ ⅎ
Ѓ Є

Ὺ

Ѓ Є ᶡЃ%Є
xxxx xxxx xxxx

Е ⌡ ɻ ɻ ɻ ᴌ ɼ

ҟ Ѓ Є ┼ ┼Ї ⌡ ᵫḦ └ ‼Ҳ

Ⱶ ῠ ɼ ᶱ ῗ ҟ ᴗҟҘ ғ ҟ Ѓ Є

ῗḪ ɼ

5.4.3 ғᴗҟ ᵲ ‟

ᵲ ᴑꜙ xxxx xxxx xxxx

5.5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少总学分的 15%），使学生在从事工程设计时

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Ӄ װ ⅎɼ ḷ Ғ └ ⅎ 15%Ї

ЇװḦ ү ҟ Ҳ ⅎ └ ɼ

ᴍ Ӎ־ Ḧ ‼Ҳ Ҳ ɼ

5Ҳ ᶱ ῗ ᴍ ɼ

6 师资队伍（9000 字以内）

6.1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要，结构合理，并有企业或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

װ ᶱװҐḪ Е

6.1.1 ᴣ ᵩḪ

35
Ґװ

36-45 46-60 60
ҏװ Ҙҟ Ҙҟ

Ὶ
Ҙҟ

◖

Ҳ

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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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Ѓ1Є Ҳ ╦ Ὴ ָ ɼ ᵣ * ЖҘҟ

ᵣҘҟɼ ғ Ҙҟ Ҙҟɻ ҘҟɻῚ Ҙҟ
ЃӃᶡЄ ɼ

Ѓ2Є Ҙҟ ᾥ ‼ ᴣҘҟ ɼ

6.1.2 ῡ ‟

ᵣ Ҙҟ ғ
ꜙ

ῡ
ᵲ

Ҏ ᵲ

xxx xxx xxx

Еῡ ᴑ ↔Ὺ ᴑꜙ ҟ ᴗҟҘ ɼҒ
Ғ Ầ Ҙ ɼ

6.1.3 ᴗҟ ҟῡ

ⅎ
/ ῡ

ᵲ
ᶡ ָ

ⅎ

90-
100

80-8
9

70-
79

60-
69 <60

xx

xx

Е Е ḷ/ ḷɼ

∆ Ҏ ҟ Ѓ Є ָ ɻ ⅎ

‟ɻӀ ‟ɼ

6.2 教师具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专业水平、工程经验、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

并且能够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研究，参与学术交流。教师的工程背景应能满足专业教

学的需要。

װ Ѓ ʃ ӫʄ Ҏ ⅎЄ ᶱװҐḪ Е

6.2.1 Ḫ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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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定职时间 承担的教学任务

学习经历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本科

硕士

博士

出国进修情况

工程背景情况

其他（如执业注册资格等）

Е
Ѓ1Є ҏ Ғ Ї ꜘɼ
Ѓ2Є Ҙҟ ᾥ ‼ ᴣҘҟ ɼ

6.2-1Ҳ ᶱ үָ ῗḪ Ї 6.2-2 6.2-3Ҳ ᶱ

Ҙҟ Ї 6.2Ј4Ҳ ᶱ Ҙҟ Ѓ

ɻ Їיִ Ҙ⌐ ᴌ ᵲ ЇӀ ЇӀ Ї

Ӏ ɻ ⅜ Єɼ

6.2.2Ҙ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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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ҟ ָЃ Є ‟Ѓ Є

6.3 教师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和学生指导中，并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

改革。

6.3-1Ҳ ᶱ Ҏ ῗ ᵲ Ї 6.3-2Ҳ∆₴

ɻ Ї 6.3-3Ҳ ᶱ ᵣ

ᵲ ɼ

Ҙҟ ᵫ ғ יִ ғ Ї Ӎ־ Їװ

ԋ ֙ ɼ

6.4 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咨询、服务，并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职业从业教育有

足够的指导。

Ҙҟ ᵫ ғ יִ ғ ɼ Ӎ־ Ї ־

Ӎ Їװ ԋ ֙ ɼ

6.5 教师明确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责任，不断改进工作。

Ҙҟ ү Ҳ Ӎ־ ᴑЇ ᵫḦ ү

֙ ᴑғ Ҙҟ ҟ Ӑ ῗ ɼ

Ҙҟ ᵫ ᴍ ү ᴑ ɼ ┼ Їװ

ᶱ ᴍ ɼ

7 支持条件（7000 字以内）

7.1教室、实验室及设备在数量和功能上满足教学需要。有良好的管理、维护和更新

机制，使得学生能够方便地使用。与企业合作共建实习和实训基地，在教学过程中

为学生提供参与工程实践的平台。

7.1-1Ҳ ᶱӀ ᴀ Ї 7.1-2Ҳ ᶱ Ҏ

ῇᴗҟ ‟ɼ

װ ᶱװҐḪ Е

7.1.1 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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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ғ Ҙ

ָ

ɻ ɻ ᵩⱵ Ж ɻᴀ ‟Ї

ⅎ Ї ᵲ ⅎ ָָ꜠

Їװ ‼ ɼ

7.1.2 ғᴗҟ ᵲ ‟

ᵲ ᴑꜙ

Ҏ

xxxx xxxx xxxx

Е ғ Ґ ҅ Ї ҿԋḈԓҘ ɼ

ғ ┼ɼ

ᵆ ᴍК

ᶕ ‟Ї ҏ Ї ₴ ɼ

ɻ ҟ ‟ɼ

Ҙҟ ᾥ ‼ ᴌҲ ᴌɻ ɻ ‟ɼ

7.2 计算机、网络以及图书资料资源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日常教学和科

研所需。资源管理规范、共享程度高。

7.2Ј1Ҳ ᶱ ӫ ɻ ᴌ ‟ɼ 7.2Ј2Ҳ

ᶱ ᴌɻ ‼ ɻ ‼ ‟ ɼ

ᶱ ῗ ɻ ɻ ӫ ‟ ɼ

ғΐ֩ ῗ ғ ‟ɼ

Ҙҟ Ӎ־ ᴍ ῗ ԓ ҟ Ї

Ҳᾥⅎ⌐ ῗ Ї ҟ ɼ

Ҙҟ ᾥ ‼ ᴌҲЇҘҟ ‟ɼ

7.3 教学经费有保证，总量能满足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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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ᶱװҐḪ Е

7.3.1 Ҙҟ Ҏ ‟

ᴓ ῇ ₴

**
ᴰ

∕

Ὶ

Ὶ

Е “ ” ҅ “ ”҅ ɼ

7.4 学校能够有效地支持教师队伍建设，吸引与稳定合格的教师，并支持教师本身

的专业发展，包括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培养。

ᴣ ┼ Ї ᶱ ┼ ԓ Ҙҟ ᴣ

֥ ῗḪ ɼ

Ҙҟ ᴣ ↔Ї ῠ װ

┼ Ї ה └ ‟ɼ

װ ᶱװҐḪ Е

7.4.1 ḷ ‟

Ὺ ḷ ḷ

7.4.2 ‟

‟ Ὺɻ ‟

7.4.3 ῠғ ᵲ ‟

ῇ ҟ ғ
Ҙҟ ғ

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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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学校能够提供达成毕业要求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创新

活动提供有效支持。

ᶱԋ ֙ ꜠ ɼ ᶱ ῗ ‟ Ḫ Ї

ғ Ḧ ҟ Ҳ ᵲ ɼ   7.5-1

ᶱԋ ֙ ∕ ꜠ ɼ ᶱ ῗ ‟ Ḫ Ї

ғ Ḧ ҟ Ҳ ᵲ ɼ   7.5-2

7.6 学校的教学管理与服务规范，能有效地支持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

ԓҘҟ Ӏ ғ ꜙῪ Ї ᴂ ԓҘҟ ҟ

Ӎ־└ ᵲ ɼ

Ҙҟ ғ ᴌɻ ғ ᵣ ɻ ɻ ꜙ ɻ

ɻ ɻ ᴣ ғ ɻ ғ 8

┼ Ї ᵩ ש Ї Ғ Ж

ҿ ⌐ԓ ғ ɼ

Ҙҟ ┼ ᵲҿᵦ ЇװḈҘ ɼ

ɻ ɻ ָ ῗ ┼ ‟ɼ

ӥ Ὺ Ж ֙

ḈԓẦ└ ɻ Ḉɼ ɻ ɻ ӫ ᴌ

Ὴɼ

8 自评总结(1500字左右)

Ї ᵆ ‼ ᴍЇ⸗ ғҘҟ Ї

Ӏ Ғ ԓ 500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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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附录：

1Љ 0 ҏ ᵆЃ Є ғ ↔Ѓ ҅ ᵆЃ Є ҘҟҒ

ᶱЄ

2. 1.1 3 ‟

1.1 3 ‟

ᴓ ⅎ Ҙҟⅎ ҅ ᶡ

ᴓ ⅎ Ҙҟⅎ ҅ ᶡ

ᴓ ⅎ Ҙҟⅎ ҅ ᶡ

3Љ 1.2 ῗ ᴌ Ѓ ғ Є

4. 1.4 5 ῇ Ҙҟ ӥ ‟Ѓ ᴓɻ ɻָ Єɼ

5Љ 2.2 Ὺ ῠ ḷ ᴌ Ѓ ῗ Ї ᴰ ┼

ғ ꜠ Є

6Љ 4.2 Ὺ ҟ Ḫ ᴌ Ѓ ῗ Є

7. 4.3 ҟ ᴍ

8. 5.1-1 ῠ

9Љ 5.1-2 Ὴ Ѓ ҟ Ї ᵫ

ᵫ ᴍ ֙ ҟ Є

10. 5.1-3 ᴑ Ҏ ⅎ

11Љ 5.1-4 ҅ү

12. 5.4-1 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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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 Ҙҟ ү ┼Ҳ ᵆ Ї ֙

Ҙҟ ┼ ῠ ҟ Єɼ

19Љ 6.2-1 үָ ῗḪ

6.2-1 үָ ῗḪ

5 3
ש

Ӏ ғ
֥ҟ יִ

3 ҟ
꜠

20. 6.2-2 Ὴᵩ Ҙҟ

6.2-2 ғ ҘҟῊᵩ Ҙҟ

₴

6.2-3 ָ Ҙҟ

6.2-3 ָ Ҙҟ

₴

Еװҏҩ ҘҟῊ ɼҩ  ɼ үָ

Ḫ ԓ≡ Ⱶ ῠ Ї Ґ   1-2

ש Ὺ ɼ

21. 6.2-4 ɻ ҅יִ

6.2-4-1 ɻ ҅יִ Ѓ ɻ 20 Є

יִ יִ
⌡

יִ
יִ

ԍ

6.2-4-2 Ҙ⌐ ᴌ ᵲ ҅ Ѓ 15 Є

Ҙ⌐ Ҙ⌐ ָ

6.2-4-3 Ӏ ҅ Ѓ 20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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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 Ӏ ҅ Ѓ 20 Є

Ӏ ָ

6.2-4-5 Ӏ ɻ ⅜ ҅ Ѓ ɻ 20 Є

҅
ᵲ

⅜
‟

22Љ 6.3-1 Ҏ ῗ ᵲ

6.3-1 Ҏ ῗ ᵲ

ᴓ ᵲ ᵲ

…

Е ү ᴓⅎҎ  ɼ ғ╦ ῗԓ ‟ Ҳ ɼ

23. 6.3-2 Ҙҟ Ὴ ┼ ɻ Ѓ ≡ᵲҿ׃

ᵩ ᵲ Є

24. 6.3-3 ᵣ Ҏ Ὺ ɻ Ҳ ᵲғ

ɼ

25. 7.1-1 Ӏ ᴀ

7.1-1 Ӏ ᴀ Ѓ ү ∆ 20 Є

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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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7.1-2 Ҏ ῇᴗҟ ᵲ װ 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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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ῇᴗҟ ᵲ Ї ꜙғ ↔ ꜠ ‟ЇҒ
҅ ᴰ Ὺ ɼ ғ 7.1.2 ᴗҟ  ɼ

27. 7.2-1 ӫ ɻ ᴌ ‟

28. 7.2-2 ᴌɻ ‼ ɻ ‼ ‟

29Љ 7.5-1 Ҏ ꜘ ᴰ ꜠ ғ ָ 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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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ғ Ҙҟ Ҙҟɻ Ҙҟ Ὶ Ҙҟ

Ҙҟ Ҙҟ Ὶ ҘҟЃӃᶡЄ

081002 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

081004 建筑电气

与智能化

080501 能源与动

力工程

082304 农业建筑

环境与能源工程

0802 Ҙҟ
0804 Ҙҟ
081003 ғ
120103 Ѓ ԍ ᵣ Є

082801 建筑学

081404 ᶱ ɻɵ
ɻ

0807 ꜠Ⱶ 0802
0805 ғ
081901
081403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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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3

自评报告撰写常见疑问及解答

1. 如何理解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

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是为了便于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更好的提供

评估（认证）所需材料，并方便专家审阅而设计的指导性材料。它不是

正式表格，但清晰地描述了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应该提供的基本素材。

其中没有提到的内容如果与评估（认证）标准没有直接关系，不必提供。

反之，如果对提到的内容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够详尽，则会增加现场考查

的负担。

指导书中任意一项内容不会直接导致某个指标合格或不合格，专家

将根据全部相关材料综合考虑，形成进一步考查的重点，并最终给出评

估（认证）结论建议。评估（认证）工作不会对任何两个学校进行横向

比较，接受评估（认证）单位不要对原始素材进行修饰。

特别需要指出，评估（认证）工作是量化与非量化相结合进行的，

指导书中所说的“数据”既可以是数字的，也可以是相关信息材料。

2. 指导书中一些地方要求提供的材料有时间段要求，比如“近两年”，时

间控制点按照什么算？

类似于当前教师队伍，应按照填表时的实际状况；“近两年”是最近

的两个完整学年，包括一直到提交《申请书》或《自评报告》时的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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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评估（认证）不会对任何两个学校进行比较，也没有设置特别敏感

的量化指标。

另外，提供的教学计划应该是目前正在执行的。如果已经制定了改

进的计划，并确定在下一年度即将执行，可以另外提供，但必须说明。

3. 培养目标的实现与否用什么指标衡量? 哪些教学或管理活动与此相

关?

如果接受评估（认证）单位对自己设定的培养目标是否达成进行了

定期或不定期自我检查，并得出结论，就描述你们的做法，包括采用的

衡量办法。如果并没有这样的自查，就回答“没有”。

4. 能力要求是否达到，用什么指标衡量？学生众多，是取平均数吗？

如果接受评估（认证）单位对自己设定的能力要求是否达成开展了

定期或不定期自我检查， 并得出结论， 就可以描述这些已经采取的做

法，包括采用的衡量办法。如果并没有这样的自查，就回答“没有”。

判断学生是否达到能力要求时不是取平均数，而是综合判断全体毕

业生是否达到合格要求。

5. 课程设置是否达到其相关要求用什么指标衡量？应该如何评价呢？

哪些教学或管理活动与此相关?

如果接受评估（认证）单位会对本专业设置的课程（尤其是部分重

点课程和本专业的补充要求）是否达到该门课设定的目标（或指标）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自我检查， 并得出结论， 就可以描述这些已经采取的

做法，包括采用的衡量办法。如果并没有这样的自查，就回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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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工作（如果有）应归于教学质量管理活动。

6. 指导书上出现了多处“机制”的概念，各校在具体教学管理中做法有所

差异，很难上升为“机制”。

这里所谓机制，可以理解为某种流程或程序，是要强调已经形成的、

相对固定的做法，每个学校的“机制”完全可以不同。以评价某门课程出

口是否达到要求为例，如果确实对教师的课程进行了评价，则包括评价

周期与时间，评价的原始记录材料，参与评价的人员，结论形式与处理

方式等在内的原始材料就是一个机制。

7. 为了便于主管部门和评估（认证）专家能全面考虑并进行判断，同时

也便于学校进行统计，是否可以具体描述“师资队伍” 应包括哪些老师，

如何界定？

其实评估（认证）本身也是目标制导的，关于师资就是为了判断该

项资源能够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达成的需要。在相关表格中，分几类进

行了不同的统计。例如：表 6.1.1和表 6.2.1，统计时指的是所有的本专

业在册（专职、并确定了授课课程的）教师，表 6.1.2为外聘兼职教师。

专家判别主要根据课程列表中任课教师信息与教师列表中承担教学工

作量信息，前者任课者可以包括非教师编制人员以及外聘人员，教师信

息表中应是本专业专职教师。

8. 正文中有些表重复，还有必要列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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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的也请再列一次，这样可以使得学校提供的材料在格式和内容

上比较一致。既方便学校各种材料的撰写，也会给专家审阅带来很大便

利，且只需要拷贝即可。

9. 关于课程教学评价，每门课均需列入吗？领导、专家听课算吗？

本问题是希望了解日常教学管理中是否包括有效的课程实施考查

与反馈机制。至少应该列入全部必修的课程。领导、专家听课如果已经

被作为常规教学监控手段（或机制）之一，就应列入，并在表中填写相

应内容。如果仅仅是参观视察，或其它偶发性活动，则不必列。

10. 关于持续改进的机制对本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状况进行评估，不太会

写， 应该是什么样的机制?

本问题是希望了解是否建立了成为制度的办法(定期)对照自己设定

的培养目标进行检查和评价。首先应回答是否有，如果有那就依实描述

即可。若没有则回答没有。

评估（认证）标准要求应该有这样的机制，对形式没有规定，只要

能起到自我检查的作用，以确定培养目标可达成即可。要求描述的具体

内容：数据内容、数据来源、评价人、评价方式即机制的具体描述。

11. 关于持续改进的机制对毕业生出口要求是否满足进行评估，不太会

写，应该是什么样的机制?

本问题是希望了解是否有成为制度的办法(定期)对照本专业设定的

毕业生出口要求是否达到进行检查和评价。首先应回答是否有，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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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社会成员参加的院系教学委员会、有企业专家参加的（人

才培养）咨询委员会等。这问题同样首先应回答是否有，若没有就说没

有。

这里的机构是指对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成效进行总体评

价的机构，不包括外语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机构，也不包括工程教

育评估（认证）机构。

14. 指导书中多处提到“渠道”，如“学生指导渠道”，“反馈渠道”，渠道究

竟是什么？

所谓渠道是指相对固定的一种做法。以学生指导渠道为例，每年定

期给应届毕业生安排就业辅导（不一定是本院系，可以是学校的就业指

导中心安排），每年不定期的请校外相关专家为学生做指导性的报告（不

是专业学术报告），专设的学生咨询机构或者指定的专门人员负责接受

学生咨询等，均是渠道。作为渠道，应有明确的责任人，也应被潜在的

受益者明确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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